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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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5.1.3.1.1、5.1.3.1.3、5.1.3.2、5.1.4.1.5、5.1.6.2.2、5.1.6.6.3、5.1.7.1~5.1.7.3、5.1.10.1.4、5.1.10.1.5、5.1.10.2.1、5.1.10.2.4、5.1.11.2、5.1.11.5、5.1.12.4、5.3.1.2表8中的光束垂直偏移和光束水平偏移、5.3.2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1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和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以及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和正在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从事驾驶员教学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车辆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24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
GB 3847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12544 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GB 12676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3057 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
GB 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 14166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GB/T 14172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
GB 17578 客车上部结构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276—2000 汽车动力性台架试验方法和评价指标
GB 18285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GB 18564.1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1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GB 18564.2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2部分:非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
GB/T 18566 道路运输车辆燃料消耗量检测评价方法
GB/T 19056 汽车行驶记录仪
GB 19578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 20300 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
GB 20997 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
GB 21668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结构要求
GB 21670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4545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
GB 26512 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
GB/T 26778 汽车列车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JT/T 325 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
JT/T 445 汽车底盘测功机
JT 711 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JT 719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JT/T 789 道路甩挂运输车辆技术条件
JT/T 794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84 营运车辆抗侧翻稳定性试验方法 稳态圆周试验
QC/T 730 汽车用薄壁绝缘低压电线
QC/T 29106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道路运输车辆road transportvehicles
获得道路运输许可,从事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的车辆。
3.2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application inroad transport vehicles
申请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拟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己注册车辆。
3.3比功率specific power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或0.9倍的发动机额定功率,或0.9倍的发动机标定功率)与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之比。
3.4整车制动率vehicle brakingrate
各车轮的最大行车制动力之和与整车重量(各轴静态轴荷之和)的百分比。
3.5轴制动率axle braking rate
同轴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与静(动)态轴荷的百分比。
3.6制动不平衡率braking unbalancerate
行车制动力增长全过程中,同时刻测取的同轴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该轴左、右车轮的制动力最大值中大者的百分比;除前轴外,当轴制动率小于60%时,为同时刻测取的同轴左、右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该轴轴荷的百分比。
3.7制动协调时间brakingcoordination time
从触动制动踏板至所有车轮同时刻的制动力之和达到整车制动率规定值的75%(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达到规定值的75%)所需时间。
3.8驻车制动率parking brake rate
驻车制动轴的最大驻车制动力之和与整车重量(各轴静态轴荷之和)的百分比。
3.9制动时序braking timesequence
汽车列车各轴产生制动动作的时间次序。
3.10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wheel sides tableline speed of driving wheel
在额定功率(或额定扭矩)工况和规定的负荷下,驱动轮轮边的稳定线速度。
4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4.1结构要求
4.1.1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应符合GB 1589的规定。
4.1.2客车的上部结构强度应符合GB17578的规定。
4.1.3货车驾驶室的强度和安装强度应满足GB 26512的要求。
4.1.4货车均应在驾驶室(区)两侧喷涂总质量(半挂牵引车为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其中,栏板货车和自卸车还应在驾驶室两侧喷涂栏板高度,栏板挂车应在车厢两侧喷涂栏板高度。罐式汽车和罐式挂车还应在罐体上喷涂罐体容积和允许装运货物的种类。
4.1.5客车座椅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应符合GB 13057的规定。
4.1.6客车的所有应急出口应在车内用清晰的符号或文字标明,每个应急控制器处或附近应有标志并注明操作方法。封闭式客车的每个应急窗邻近处应设置玻璃破碎装置。若为应急锤,取下时应能通过声响信号实现报警,玻璃破碎装置的配置应符合相关规定。
4.1.7牵引车与挂车连接装置的结构应能确保相互牢固的连接,应装有防止车辆在行驶中因振动和撞击导致连接脱开的安全装置。
4.1.8牵引车与其挂车之间的气动连接,对气压制动系统,连接挂车的气动接头应是双管路或多管路。
4.1.9汽车列车应装有挂车与牵引车意外脱离时的挂车自行制动装置。挂车与牵引车意外脱离后,挂车应能自行制动,且牵引车的制动仍然有效。
4.1.10用于道路甩挂运输的车辆,其结构应符合JT/T 789的要求。
4.1.11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结构应符合GB 21668的要求。
4.1.12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标志应符合GB 13392的要求。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以及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的标志和标识应符合GB 20300、GB 18564.1和GB 18564.2的相关要求。
4.2配置要求
4.2.1M2、M3 类客车、N2 和不超过四轴的N3 类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O3 和O4 类挂车以及乘用车应安装符合GB/T13594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并配备防抱制动装置失效时用于报警的信号装置。
4.2.2车长大于9m 的客车(按名义尺寸,以下同)和危险货物运输车,其前轮应装有盘式制动器。
4.2.3车长大于9m 的客车、N3 类货车(含危险货物运输车)应装有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4.2.4M2、M3 类客车、N2 和N3 类货车、O3 和O4 类半挂车、乘用车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其所有的行车制动器应装有制动间隙自动调整装置。
4.2.5采用气压制动的车辆应装有气压显示装置、限压装置,并可实现报警功能。气压制动系应安装保持压缩空气干燥或油水分离的装置。
4.2.6车长大于9 m 的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应装用子午线轮胎,卧铺客车应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4.2.7客车、货车及乘用车的所有座椅均应装备符合GB 14166 要求的安全带,其固定点应符合GB 14167的要求。
4.2.8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应具有限速功能,否则应配备符合GB/T 24545要求的限速装置。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货车应具有超速报警功能(具有限速功能和限速装置且符合规定的除外),能通过视觉或声觉信号报警。限速功能、限速装置和超速报警调定的最大速度应符合有关规定。
4.2.9旅游客车、包车客车、三类及以上班线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N3 类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应装有具有行驶记录功能并符合GB/T 19056和JT/T 794规定的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4.2.10客车在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发动机或采暖装置的排气不会进入客厢,封闭式客车应有通风换气装置。
4.2.11客车应设置车厢灯和门灯。车厢灯和门灯不应影响本车驾驶人的视线和其他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4.2.12转向轴最大设计轴质量大于4000kg时,应装有转向助力装置。
4.3防火要求
4.3.1客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和成员舱所用的内饰材料应采用符合GB 8410规定的阻燃材料。其中,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速度应小于或等于70mm/min。
4.3.2发动机后置的客车,其发动机舱内应装备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电动汽车除外)。灭火装置启动时应能通过声觉信号向驾驶员报警。
4.3.3装备电涡流缓速器的客车和货车(含危险货物运输车),缓速器的安装部位上方应装有隔热板或具阻燃性的隔热材料。
4.3.4客车发动机舱内和其他热源附近的线束应采用耐温不低于125℃的阻燃电线,其他部位的线束应采用耐温不低于100℃的阻燃电线,波纹管阻燃等级应达到GB/T2408规定的V-0级。线束穿孔洞时应装设阻燃耐磨绝缘套管。
4.3.5客车和货车车载电器设备的供电导线应符合QC/T730的要求,低压电线束应符合QC/T29106的要求。
4.3.6客车乘员舱和货车驾驶室应配置手提式灭火器,客车灭火装置的配置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除驾驶室内应配备1具干粉灭火器外,道路运输爆炸品、剧毒化学品车辆以及其他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还应配备与装运介质性能相适应的灭火器或有效的灭火装置,灭火器的规格、放置位置及固定应符合GB 20300等相关规定。
4.4性能要求
4.4.1动力性
4.4.1.1客车的动力性以比功率评价,应符合JT/T 325的相关要求。
4.4.1.2货车满载条件下的最高设计车速应不小于70km/h,满载最高车速试验方法执行GB/T 12544的规定。
4.4.1.3汽车列车的动力性以比功率评价,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汽车列车比功率限值
[image: IMG_256]
4.4.2燃料经济性
4.4.2.1燃用柴油或汽油且最大总质量超过3500kg的客车,其燃料消耗量应符合JT711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JT 711的规定。
4.4.2.2燃用柴油或汽油且最大总质量超过3500kg的货车,其燃料消耗量应符合JT719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JT 719的规定。
4.4.2.3轻型商用车辆和乘用车的燃料消耗量应符合GB 20997和GB 19578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该两项标准的有关规定。
4.4.3制动性
4.4.3.1冷态制动效能
4.4.3.1.1客车和货车
乘用车的行车制动系冷态制动效能应符合GB 21670的要求,M2、M3 类客车和N 类货车的行车制动系冷态制动效能应符合GB 12676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GB21670和GB 12676的相关规定。
4.4.3.1.2挂车
O3、O4 类挂车行车制动时,作用于被制动车轮周缘上的制动力之和与各车轮静载荷总和之比应不小于:
———全挂车,空载和满载时:50%;
———半挂车,空载和满载时:45%。
试验方法执行GB 12676的相关规定。
4.4.3.2热态制动效能
4.4.3.2.1客车和货车
乘用车的行车制动系热态制动效能应符合GB 21670的要求,M2、M3 类客车和N 类货车的行车制动系热态制动效能应符合GB 12676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GB21670和GB 12676的相关规定。
4.4.3.2.2挂车
O3、O4 类挂车的行车制动系热态制动效能应符合GB 12676的要求,试验方法执行GB12676的相关规定。
4.4.3.3汽车列车
4.4.3.3.1制动性能
汽车列车的制动性能应满足:牵引车和挂车的制动性能均符合表2的相关要求。
4.4.3.3.2制动时序
汽车列车的制动时序应满足:挂车各轴的制动动作应不滞后于牵引车各轴的制动动作,汽车列车的制动协调时间不大于0.80s。
汽车列车制动时序的试验方法执行6.7.1.4或GB/T 26778相关条款的规定。
4.4.3.3.3制动力分配
满载条件下,汽车列车制动力的分配应满足:仅使用牵引车(挂车)制动器时产生的制动减速度与使用牵引车和挂车全部制动器时产生的制动减速度的比值不应小于牵引车(挂车)质量与汽车列车质量比值的95%。试验方法执行6.7.1.4或GB/T 26778的相关规定。
4.4.3.4连续制动能力
4.4.3.4.1储气筒的容量应保证在调压阀调定的最高气压下,且在不继续充气的情况下,机动车在连续5次踩到底的全行程制动后,气压不低于起步气压。
4.4.3.4.2采用气压制动的挂车应有一个或多个由牵引车供气的储气筒,并能满足在切断储气筒供气管路情况下,牵引车的行车制动装置做8次全行程制动后,挂车储气筒供给工作部件的压力不低于首次制动时压力的50%。
4.4.4排放性
客、货道路运输车辆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4.4.5行驶稳定性
4.4.5.1客车
在满载条件下沿特定曲线匀速行驶,当车辆质心处的最大向心加速度达到0.4g的稳定状态时,车辆不发生侧翻或侧滑。按JT/T 88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4.5.2货车
4.4.5.2.1N2、N3 类货车满载条件下沿特定曲线匀速行驶,车辆质心处的向心加速度达到0.35g时,车辆不发生侧翻或侧滑,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以及罐式车辆应达到0.4g。按JT /T 88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4.4.5.2.2半挂牵引车在空载、水平静止条件下,向左侧和右侧的最大侧倾稳定角不应小于35°。最大侧倾稳定角的测量方法按GB/T 14172规定的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进行。
4.4.5.2.3O3、O4 类挂车满载时同一车轴轮胎接地点外侧间距与质心高度的比值应不小于0.9。
5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要求
5.1基本要求
5.1.1唯一性认定
5.1.1.1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号牌号码、类型、品牌型号、燃料类别、车身颜色、发动机号、底盘号或VIN 号、挂车架号、重中型货车及挂车的外廓尺寸、车箱栏板高度应与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道路运输证记载的内容及其他相关资料相符。其中,外廓尺寸的允许误差为±2%或±100mm,车箱栏板高度的允许误差为±2%或±50mm。汽车列车的外廓尺寸不得超过GB 1589规定的最大限值。
5.1.1.2客车的座(铺)位数应与道路运输证核定的数量一致。
5.1.2电子控制系统
装有车载诊断系统(OBD)的车辆不应有与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防抱制动装置(ABS)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及其他与行车安全相关的故障信息。
5.1.3发动机
5.1.3.1工作性能
5.1.3.1.1发动机起动性能良好。在正常工作温度状态下,发动机起动3次,成功起动次数不少于2次。
5.1.3.1.2柴油发动机停机装置功能有效。在正常工作温度状态下,发动机连续起动/停机3次,3次停机均应有效
5.1.3.1.3发动机低、中、高速运转稳定、无异响。
5.1.3.2密封性
发动机缸体、油底壳、冷却水道边盖、放水阀、水箱等不得有油、液滴漏现象。
5.1.3.3传动带
助力转向传动带和空气压缩机传动带无裂痕、油污和过量磨损,运转良好。空气压缩机传动带的松紧度符合规定。对于采用齿轮传动的空气压缩机,其齿轮箱无异响和漏油现象。
5.1.3.4燃料供给
5.1.3.4.1燃料管路不得有泄漏现象,与其他部件无碰擦,软管无老化现象。
5.1.3.4.2燃料箱及燃料管路应稳固牢靠。
5.1.3.4.3燃料箱盖应齐全,并能有效地防止燃料泄漏。
5.1.3.4.4不得随意改动或加装燃料箱。
5.1.4制动系
5.1.4.1行车制动
5.1.4.1.1制动管路
制动管路稳固,转向及行驶时,金属管路及软管不应与车身或底盘产生运动干涉。
5.1.4.1.2制动泵(缸)及气(油)路
制动泵(缸)及气(油)路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制动总泵(主缸)、分泵(轮缸)、各类阀门及制动管路无漏气、漏油现象;
b) 制动金属管及软管无弯折、磨损、凸起和扁平等现象,接头处的连接可靠;
c) 液压制动助力系统的真空软管不应有磨损、折痕和破裂,接头处的连接可靠。
5.1.4.1.3制动报警装置
气压制动系统的低气压报警装置工作正常,制动系统故障报警装置无报警信号输出。
5.1.4.1.4缓速器
缓速器连接可靠,电涡流缓速器外表、定子与转子间应清洁、无油污,液压缓速器不应有漏油现象。
5.1.4.1.5弹簧储能装置
装有弹簧储能制动器的气压制动车辆,弹簧气室气压低时,弹簧储能制动器自锁装置应有效。
5.1.4.1.6储气筒
储气筒安装稳固,不应有锈蚀、变形等损伤,储气筒排污(水)阀畅通。
5.1.4.1.7制动踏板
制动踏板无破裂或损坏,防滑面无磨光现象。
5.1.4.2驻车制动
驻车制动装置机件齐全完好,操纵灵活有效,拉杆无过度摇晃现象。
5.1.5转向系
5.1.5.1部件连接
转向机构各部件应连接紧固,各连杆无松旷,锁止、限位正常,转向时无卡阻和运动干涉。
5.1.5.2部件技术状况
转向节、臂、横直拉杆、平衡杆、转向器摇臂和球销总成应无变形、裂纹及拼焊,转向器摇臂、球销总成及各连杆的连接部位不松旷,转向器壳体和侧盖无裂损、渗油、漏油现象。
5.1.5.3转向助力装置
转向助力装置工作正常,不应有传动带打滑和漏油现象。
5.1.6行驶系
5.1.6.1车架
全承载式结构的车身以及非全承载式结构的车架纵梁、横梁不应有开裂和变形等损伤,铆钉、螺栓齐全有效。
5.1.6.2车桥
5.1.6.2.1车桥的桥壳无可视的裂纹及变形。
5.1.6.2.2车桥密封良好,无漏油现象。
5.1.6.3拉杆和导杆
车桥与悬架之间的拉杆和导杆无松旷、移位及可视的变形和裂纹。
5.1.6.4车轮及螺栓、螺母
各车轮的轮辋应无裂纹,车轮及半轴的螺栓、螺母应齐全、完好,连接可靠。车轮安装的装饰罩和装饰帽不得有碍于检查螺栓、螺母技术状况。
5.1.6.5轮胎
5.1.6.5.1轮胎的胎冠、胎壁不得有长度超过25mm 或深度足以暴露出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以及凸起、异物刺入等影响使用的缺陷,并装轮胎间应无异物嵌入。
5.1.6.5.2具有磨损标志的轮胎,胎冠的磨损不得触及磨损标志;无磨损标志或标志不清的轮胎,乘用车和挂车的胎冠花纹深度应不小于1.6mm;其他车型的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不小于3.2mm,其余轮胎胎纹深度应不小于1.6mm。
5.1.6.5.3同轴轮胎的规格和花纹应相同,规格符合整车制造厂的规定。
5.1.6.5.4装用轮胎的速度级别应不低于车辆最高设计车速的要求。
5.1.6.5.5轮胎的充气压力应符合规定值。
5.1.6.5.6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的所有车轮不得装用翻新的轮胎,其他车辆的转向轮不得装用翻新的轮胎,其余车轮使用翻新的轮胎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1.6.5.7轮胎类型应符合4.2.6的规定。
5.1.6.5.8随车配备备用轮胎并固定牢固。
5.1.6.6悬架
5.1.6.6.1弹性元件
悬架的弹性元件,如钢板弹簧、螺旋弹簧、扭杆弹簧、橡胶减震垫等弹性元件应安装牢固,不应有裂纹、缺片、加片、断裂、塑性变形和功能失效等现象,空气弹簧不应有泄漏现象。
5.1.6.6.2部件连接
悬架的弹性元件总成、减振器、导向杆(若装配)等部件应连接可靠,钢板弹簧的U 形螺栓、螺母等应齐全、紧固,吊耳销(套)无松旷和断裂,锁销齐全有效。
5.1.6.6.3减振器
减振器稳固有效,无漏油观象。
5.1.7传动系
5.1.7.1离合器
离合器接合平稳、分离彻底、操作轻便,工作时无异响、打滑、抖动和沉重等现象。
5.1.7.2变速器
变速器操纵轻便、档位准确,无异响和滴漏油现象。
5.1.7.3传动件异响
运转时,传动轴、主减速器和差速器不应有异响。
5.1.7.4万向节与轴承
万向节、中间轴承无松旷、无裂损。
5.1.8照明、信号装置和标识
5.1.8.1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
前照灯、转向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雾灯等信号装置应齐全、完好、有效。
5.1.8.2前照灯远、近光光束变换功能
前照灯的远、近光光束变换功能正常。
5.1.8.3反射器与侧标志灯
车辆的后反射器、侧反射器和侧标志灯应齐全,无损毁。
5.1.8.4货车车身反光标识和尾部标志板
货车、挂车侧面及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和尾部标志板的适用车型要求、性能、尺寸、位置应符合GB 7258的相关要求,且完好、无污损。
5.1.9电气线路及仪表
5.1.9.1导线
发动机舱内线束以及其他部位线束的导线绝缘层无老化、皲裂和破损,导体无外露,线束固定可靠:
电缆线及连接蓄电池的接头应牢固,并有绝缘套;线束穿过金属孔时应设绝缘护套。
5.1.9.2仪表与指示器
车速、里程、水温、机油压力、电流或电压或充电、燃油、气压等信号指示装置应工作正常。
5.1.9.3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装有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的车辆,终端应工作正常。
5.1.10车身
5.1.10.1门窗及照明
5.1.10.1.1采用动力启闭车门的客车,车门应急控制器机件齐全完好,应急控制器标志及操作说明无损毁。
5.1.10.1.2应急门和安全顶窗机件齐全完好。
5.1.10.1.3应急窗易于开启,封闭式客车的每个应急窗邻近处应有玻璃破碎装置,且状态完好。采用安全手锤时,应在规定的位置放置。
5.1.10.1.4所有门、窗的玻璃应齐全,不得有长度超过25mm 且易导致破碎的裂纹和穿孔,密封良好。
5.1.10.1.5客车车厢灯和门灯工作正常。
5.1.10.2车身外观
5.1.10.2.1车身与驾驶室基本完好。客车车身和货车驾驶室不得有超过3处的轻微开裂、锈蚀和明显变形,缺陷部位不影响安全性和密封性。
5.1.10.2.2车身应周正,货车、客车及挂车车轴上方的车身两侧对称部位的高度差不大于40mm。
5.1.10.2.3车身外部和内部不应有任何可能使人致伤的尖锐凸起物。
5.1.10.2.4客车车身和货车驾驶室的表面涂装无明显的缺损(允许有轻微划伤),补漆颜色与原色基本一致。
5.1.10.2.5货车货箱、车门、栏板和底板应无变形和破损,栏板锁止机构作用可靠。
5.1.10.2.6驾驶室车窗玻璃不应张贴妨碍驾驶员视野的附加物及镜面反光遮阳膜。
5.1.11附属设备
5.1.11.1后视镜和下视镜
车辆的左、右后视镜、内后视镜、下视镜应完好、无损毁,并能有效保持其位置。N2、N3 类货车的内后视镜不做要求。
5.1.11.2风窗刮水器、洗涤器
前风窗玻璃刮水器、洗涤器应能正常工作,刮水器关闭时刮片应能自动返回初始位置。
5.1.11.3防眩目装置
驾驶室内的防止阳光直射而使驾驶员产生眩目的装置完整有效。
5.1.11.4除雾、除霜装置
前风窗玻璃的除雾、除霜装置工作正常。
5.1.11.5排气管和消声器
排气管、消声器应完好有效,稳固可靠。
5.1.12 安全防护
5.1.12.1安全带
客车的所有座椅、货车驾驶人座椅和前排乘员座椅应配备安全带,且配件齐全有效,无破损。
5.1.12.2侧面防护装置
N2、N3 类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O3、O4 类挂车两侧以及牵引车与挂车之间两侧装备的侧面防护装置应完好、稳固、有效。
注:车辆自身结构己能防止行人和骑车人等卷入的汽车和挂车除外。
5.1.12.3后部防护装置
除牵引车和长货挂车以外的N2、N3类货车和O3、O4 类挂车的后下部防护应完好、稳固、有效。
5.1.12.4保险杠
乘用车、车长小于6m 的客车的前、后保险杠,货车的前保险杠应无损毁并稳固。
5.1.12.5牵引装置和安全锁止机构
5.1.12.5.1汽车列车牵引装置的连接和安全锁止机构锁止可靠。
5.1.12.5.2集装箱运输车固定集装箱箱体的锁止机构应工作可靠、无损坏。
5.1.12.6安全架与隔离装置
货车车箱前部安装的安全架、驾驶员和货物同在车厢内的厢式车隔离装置应完好、稳固。
5.1.12.7灭火器材、警示牌和停车楔
5.1.12.7.1随车配备与车辆类型相适应的灭火器,灭火器应在有效期内,并安装牢靠和便于取用。对于客车,仅有一个灭火器时,应设置在驾驶人附近。当有多个灭火器时,应在客厢内按前、后或前、中、后分布,其中一个应靠近驾驶人座椅。
5.1.12.7.2随车配备三角警告牌,并妥善放置。
5.1.12.7.3随车配备停车楔,数量不少于两只,并妥善放置。
5.1.12.8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全装置与标志
5.1.12.8.1运送易燃易爆货物的车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备有灭火器材,其数量、放置位置及固定应符合GB 20300的相关规定。排气管应装在罐体(箱体)前端面之前、不高于车辆纵梁上平面的区域。隔热和熄灭火星的装置完好;
b) 电路系统应有切断总电源和隔离电火花的装置,该装置应安装在驾驶室内;
c) 车辆尾部的导静电拖地带完整有效,无破损。
5.1.12.8.2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标志和标识应符合4.1.12的要求,且应齐全、完整、清晰、无污损,安放位置应符合规定。
5.1.12.8.3装运危险货物的罐(槽)式车辆,其罐体应具备由符合资质的有关机构出具的有效检验合格证明或报告,并在有效期内。
5.1.12.8.4装运大型气瓶、可移动罐(槽)等的车辆,应设置有效的紧固装置,不得松动。
5.2性能要求
5.2.1动力性
5.2.1.1车辆动力性以GB/T 18276中规定的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进行评价。
5.2.1.2额定功率工况下,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应不小于额定功率车速,如式(1)所示:
VW≥Ve………………(1)
式中:
VW———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e———额定功率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5.2.1.3额定扭矩工况下,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应不小于额定扭矩车速,如式(2)所示:
VW≥Vm………………(2)
式中:
Vm———额定扭矩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5.2.2燃料经济性
燃用柴油或汽油、总质量大于3500kg 的在用车辆,其燃料消耗量限值及评价方法应符合GB/T 18566的规定。



5.2.3制动性
5.2.3.1系统密封性
5.2.3.1.1采用气压制动的车辆,当气压升至600kPa时,空气压缩机停止运转3min,其气压降低值应不大于10kPa。在气压600kPa的情况下,空气压缩机停止运转,将制动踏板踩到底,待气压值稳定后观察3min,单车气压降低值应不大于20kPa;汽车列车气压降低值不得超过30kPa。
5.2.3.1.2采用液压制动的车辆,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状态下,将制动踏板踩下,保持550N 的踏板力并持续1min,踏板不应有向地板移动的现象;采用真空辅助的系统,当残留的真空耗尽且在制动踏板上持续施加220N(乘用车为110N)的力,在发动机起动时制动踏板应轻微地下降。
5.2.3.2起步气压建立时间
采用气压制动的车辆,发动机在75%的额定转速下,车载气压表的指示气压从零升至起步气压的时间,汽车列车不大于6min,其他车辆不大于4min,未标起步气压,按400kPa计。
5.2.3.3台架检验行车制动性能
5.2.3.3.1整车制动率、轴制动率和制动不平衡率整车制动率、轴制动率和制动不平衡率应符合表2的要求。
5.2.3.3.2汽车列车制动时序
汽车列车的制动时序应符合4.4.3.3.2的要求。
5.2.3.3.3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
汽车列车制动力的分配应满足:牵引车(挂车)整车制动力与汽车列车整车制动力的比值不应小于
牵引车(挂车)质量与汽车列车质量比值的90%,也即:牵引车(挂车)的整车制动率不应小于汽车列车整车制动率的90%。
表2 台架检验制动性能要求
[image: 图片1]
5.2.3.4路试检验行车制动性能
5.2.3.4.1当对台架检验结果有质疑或被检车辆无法进行台架检验时,可采用路试检验并以路试检验结果进行评价(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和制动力分配除外)。
5.2.3.4.2路试检验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路试检验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
[image: 图片2]
5.2.3.4.3路试检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MFDD)和制动稳定性应符合表4的要求,汽车列车制动协调时间应符合4.4.3.3.2的要求。
表4 路试检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MFDD)和制动稳定性
[image: 图片3]
5.2.3.5驻车制动
5.2.3.5.1驻车制动应能使车辆在任何装载条件和没有驾驶人的情况下保持原位。驾驶入应在座位上就可实现驻车制动。若挂车与牵引车脱离,3500kg以上的挂车应能产生驻车制动,挂车的驻车制动装置应能由站在地面上的人实施操纵。
5.2.3.5.2台架检验时,在空载状态下,乘坐一名驾驶人,驻车制动力的总和不应小于测取的整车重量的20%,总质量为整备质量1.2倍以下的车辆应不小于15%,对于由牵引车和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也应符合此要求。
5.2.3.5.3路试检验时,在空载状态下,驻车制动装置应能保证车辆在坡度为20%(对总质量为整备质量的1.2倍以下的车辆为15%)的坡道上行和下行两个方向保持静止不动,时间不应少于5min。
5.2.3.5.4驻车制动性能如符合5.2.3.5.2或5.2.3.5.3的要求即为合格。
5.2.4排放性
5.2.4.1点燃式发动机
5.2.4.1.1采用双怠速法检测的排气污染物应符合GB 18285的要求。
5.2.4.1.2采用简易工况法检测的排气污染物应符合各行政区域的限值要求。
5.2.4.2压燃式发动机
5.2.4.2.1采用自由加速法检测的排气烟度应符合GB 3847要求。
5.2.4.2.2采用加载减速法检测的排气可见污染物应符合各行政区域的限值要求。
5.2.5转向操纵性
5.2.5.1转向轮横向侧滑量
转向桥采用非独立悬架的车辆,其转向轮(含双转向桥的转向轮)的横向侧滑量应在±5m/km范围内。
5.2.5.2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
最高设计车速不小于100km/h的道路运输车辆,其转向盘的最大自由转动量不大于15°,其他道路运输车辆不大于25°。
5.2.6悬架特性
设计车速不小于100km/h,轴质量不大于1500kg的载客汽车,其轮胎在激励振动条件下测得的悬架吸收率应不小于40%,同轴左、右轮悬架吸收率之差不得大于15%。
5.3其他要求
5.3.1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远光光束和近光光束照射位置
5.3.1.1远光发光强度
前照灯远光光束发光强度的最小限值见表5。
表5 前照灯远光光束发光强度最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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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
前照灯照射在距离10m 的屏幕上时的位置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6 前照灯光束照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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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车速表示值误差
车速表指示车速与实际车速间按式(3)所示:
O ≤V1-V2≤ (V2÷10)+4 ……………(3)
式中:
V1———车速表指示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2———实际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5.3.3车轮阻滞率
各车轮的阻滞力不大于静态轴荷的3.5%。
5.3.4喇叭
喇叭应能发出连续、均匀的声响,声压级应为90dB(A)~115dB(A)。
6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的检验方法
6.1仪器设备基本要求
6.1.1用于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的仪器设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6.1.2凡具计量特性的检验仪器、设备及量具应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6.2被检车辆
6.2.1检验方法中如无特别说明,被检车辆均为空载。
6.2.2被检车辆的车身、驾驶室、发动机舱、车厢、底盘和照明信号装置应清洁,无油污。
6.2.3被检车辆应随车携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复印件和产品说明书。
6.3唯一性认定
6.3.1查验、核对道路运输车辆的号牌号码、类型、品牌型号、燃料类别、车身颜色、发动机号、底盘号或VIN 号、挂车架号、重中型货车及挂车的外廓尺寸、货车及挂车车箱栏板高度以及客车的实际座(铺)位数,检查是否与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道路运输证记载的内容及其他相关资料相符。
6.3.2外廓尺寸、货箱栏板高度应按以下方法检验:
a) 外廓尺寸可采用专用设备,也可采用钢卷尺和高度尺进行检验:
1) 采用专用设备检验时,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注:专用设备示值误差,在长度方向为±0.8%或±50mm,在宽度和高度方向为±0.8%或±20mm。
2) 采用钢卷尺和高度尺时,应在平整的场地,用铅垂将车长、车宽投影在地面,用钢卷尺或其他量具测量投影点的间距,车高可用钢卷尺直接测量,也可以采用高度尺等量具进行测量。
b) 货箱栏板高度采用专用设备或钢卷尺检验。
6.4系统、总成与装置
6.4.1电子控制系统
采用汽车故障电脑诊断仪或同类型仪表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操作程序读取车辆故障信息,检查有无与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制动防抱死装置(AB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及其他与行车安全相关的故障信息。
6.4.2发动机
6.4.2.1工作性能
发动机起动和熄火3次,检查发动机成功起动次数是否不少于两次,柴油发动机3次停机是否均有效。发动机低、中、高速运转状况时,检查运转是否稳定,有无异响。
6.4.2.2密封性
在地沟内检视发动机缸体、油底壳、冷却水道边盖、放水阀、水箱等有无油、液滴漏现象。
6.4.2.3传动带
开启发动机舱门(盖),检视助力转向、空气压缩机传动带有无裂痕、油污和过量磨损;指压传动带,检视松紧度是否正常;对于采用齿轮传动的空气压缩机,起动发动机,检视齿轮箱有无异响和漏油现象。
6.4.2.4燃料供给
开启发动机舱门(盖),检视输油管有无漏油、燃料管路与其他部件有无碰擦、软管有无老化现象;检视燃料箱及燃料管路是否稳固牢靠、燃料箱盖是否齐全有效、燃料箱有无改动或加装。
6.4.3制动系
6.4.3.1行车制动
6.4.3.1.1制动管路、制动泵及气(油)路、缓速器被检车辆驶上地沟,在地沟内进行以下检查:
a) 检视制动管路是否稳固,转向时,金属管路及软管与车身或底盘有无运动干涉。
b) 采用气压制动的车辆,在储气筒保持一定压力条件下,关闭发动机,踏下制动踏板,检查各车轮制动气室、气阀及制动管路有无漏气声。对于采用液压制动的车辆,检视制动总泵(主缸)、分泵(轮缸)及制动管路有无漏油现象;检视制动金属管及软管的可视部分有无弯折、磨损、凸起和扁平等现象,接头处的连接是否可靠;检视液压制动助力系统的真空软管有无磨损、折痕和破裂,接头处的连接是否可靠。
c) 采用检验锤敲击(连接螺栓、螺母)和目视的方法,检查缓速器连接是否可靠;检视电涡流缓速器外表、定子与转子间是否清洁、有无油污;如装用液压缓速器,检视有无漏油现象。
6.4.3.1.2制动报警装置和弹簧储能装置
起动发动机,在驾驶室内进行以下检查:
a) 检视制动系统有无故障报警。对于气压制动车辆,踩下并放松制动踏板若干次,使制动气压下降至低于起步气压,低气压报警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b) 对于装用弹簧储能制动器的车辆,当制动气压下降至低于起步气压时,观察气室推杆是否动作。
6.4.3.1.3气筒
检视储气筒是否安装稳固,有无锈蚀、变形等损伤,储气筒排污(水)阀是否畅通。
6.4.3.1.4制动踏板
在驾驶室内,检视制动踏板有无破裂、损坏及防滑面磨光现象。
6.4.3.2驻车制动
在驾驶室内,检视驻车制动装置机件是否齐全完好,操纵驻车制动,检查驻车制动装置是否灵活有效、拉杆有无过度摇晃现象。

6.4.4转向系
6.4.4.1部件连接
转向轮停放在底盘间隙检查仪上,操纵滑板开关使转向轮随滑板产生方向位移,在地沟内检视转向机构各部件的连接、固定、锁止、限位是否正常,有无卡阻和运动干涉。
6.4.4.2部件技术状况
在地沟内检视转向节、臂、横直拉杆、转向器摇臂、球销总成有无变形及拼焊;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检查转向节、臂、横直拉杆、转向器摇臂、球销总成有无可视的裂纹;操纵底盘间隙检查仪滑板开关使转向轮随滑板产生方向位移,检视转向器摇臂、球销总成及各连杆的连接部位有无松旷;检视转向器壳体和侧盖有无裂损和渗漏油现象。
6.4.4.3转向助力装置
起动发动机,左右转动转向盘,检查转向助力装置是否工作正常,有无传动带打滑和漏油现象。
6.4.5行驶系
6.4.5.1车架、车桥、拉杆和导杆
6.4.5.1.1车架
在地沟内,检视全承载式结构的车身以及非全承载式结构的车架纵梁、横梁有无开裂和变形等损伤,铆钉、螺栓是否齐全有效。
6.4.5.1.2车桥
在地沟内,检视车桥的桥壳有无可视的裂纹及变形,车桥密封是否良好,有无漏油现象。
6.4.5.1.3拉杆和导杆
在地沟内,晃动拉杆和导杆,检视车桥与悬架之间的拉杆和导杆有无松旷、移位及可视的变形和裂纹。
6.4.5.2车轮及螺栓、螺母
检视各车轮的轮辋有无裂纹,车轮及半轴的螺栓、螺母是否齐全完好。对于疑似松动和损伤的螺栓、螺母,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检查螺栓、螺母是否连接可靠;检视各车轮有无安装有碍于观察螺栓、螺母技术状况的装饰罩和装饰帽。
6.4.5.3轮胎
6.4.5.3.1检视各轮胎的胎冠、胎壁有无长度超过25mm 或深度足以暴露出帘布层的破裂和割伤以及凸起、异物刺入等影响使用的缺陷,并装轮胎间有无异物嵌入。
6.4.5.3.2检视各轮胎磨损情况。无磨损标志或标志不清的轮胎,当其花纹深度与规定限值接近而无法准确判定时,应采用轮胎花纹深度尺或专用设备测量胎冠花纹深度。具有磨损标志的轮胎,检视胎冠的磨损是否触及磨损标志。
6.4.5.3.3检视同轴轮胎的规格和花纹是否相同。
6.4.5.3.4检视各轮胎的速度级别,是否不低于车辆最高设计车速的要求。
6.4.5.3.5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巡检各轮胎的充气状况,必要时用气压表测量轮胎气压。
6.4.5.3.6检视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的所有车轮、货车的转向轮是否装用翻新的轮胎。
6.4.5.3.7检视车长大于9m 的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是否装用子午线轮胎,卧铺客车是否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
6.4.5.3.8检查是否随车配备备用轮胎,固定是否牢固。
6.4.5.4悬架
6.4.5.4.1弹性元件
悬架弹性元什的检查在地沟内进行。对于钢板弹簧,检视有无裂纹、缺片、加片、断裂、塑性变形和功能失效等现象。对于空气弹簧,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检查空气弹簧的气密性和外观状况。同时检视悬架的弹性元件是否安装牢固。
6.4.5.4.2悬架部件连接
悬架部件连接的检查在地沟内进行。采用检验锤敲击和目视的方法,检视悬架的弹性元件总成、减振器、导向杆(若装配)等部件是否连接可靠,钢板弹簧的U 形螺栓、螺母是否齐全紧固,吊耳销(套)有无松旷和断裂,锁销是否齐全有效。
6.4.5.4.3减振器
检视减振器是否稳固有效,有无漏油现象。
6.4.6传动系
6.4.6.1离合器、变速器及传动件异响
被检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进行以下检查:
a) 进行换挡操作,检查离合器接合是否平稳、分离是否彻底、操作是否轻便,有无异响、打滑、抖动和沉重等现象;
b) 进行换挡操作,检查变速器操纵是否轻便、档位是否准确,有无异响;
c) 检查传动轴、主减速器和差速器有无异响。
6.4.6.2万向节与轴承、变速器密封性
在地沟内进行以下检查:
a) 晃动传动轴,检视万向节、中间轴承有无松旷及可视的裂损;
b) 检视变速器有无滴漏油现象。
6.4.7照明、信号装置和标识
6.4.7.1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
开启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检视前照灯、转向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雾灯等信号装置是否齐全、完好、有效。
6.4.7.2前照灯远、近光光束变换功能
操作前照灯远、近光变换开关,检视远、近光光束变换功能是否正常。
6.4.7.3反射器与侧标志灯
检视车辆的后反射器、侧反射器和侧标志灯是否齐全,有无损毁。
6.4.7.4货车车身反光标识和尾部标志板
检视货车侧面及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和尾部标志板的适用车型、长度、尺寸、位置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完好、有无污损。
6.4.8电气线路及仪表
6.4.8.1导线
开启发动机舱门(盖),检视:
a) 发动机舱内线束以及其他部位可视线束的导线绝缘层有无老化、皲裂和破损,导体有无外露,线束固定是否可靠;
b) 电缆线及连接蓄电池的接头是否牢固,有无绝缘套;
c) 线束穿过金属孔时有无绝缘护套。
6.4.8.2仪表与指示器
被检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检视车速、里程、水温、机油压力、电流或电压或充电指示、燃油、气压等信号指示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6.4.8.3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
启动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进行自检,通过信号灯或显示屏观察卫星定位及通讯模块、主电源、卫星天线、与终端主机相连的摄像头的工作状态,确认自检是否通过。
6.4.9车身
6.4.9.1门窗及照明
6.4.9.1.1对于采用动力启闭车门的客车,检视车门应急控制器机件是否齐全完好,应急控制器标志及操作说明有无损毁。
6.4.9.1.2检视客车的应急门和安全顶窗机件是否齐全完好。
6.4.9.1.3检视客车的应急窗是否易于开启。对于封闭式客车,检视车内是否配备玻璃破碎装置或安全手锤,是否在规定的位置放置。
6.4.9.1.4检视所有门、窗的玻璃是否完好、有无破损,密封是否良好。
6.4.9.1.5开启客车车厢灯和门灯,检视工作是否正常。
6.4.9.2车身外观
6.4.9.2.1检视车身与驾驶室有无开裂、锈蚀和明显变形。
6.4.9.2.2按以下方法检测车身高度差:被检车辆停放于平整的场地,采用钢卷尺,在距地1.5m 高度内,测量第一轴和最后轴上方的车身两侧对称部位的高度,半挂车测量最后轴上方两侧对称部位高度,计算高度差。
6.4.9.2.3检视车身外部和内部有无可能使人致伤的尖锐凸起物。
6.4.9.2.4检视车身表面涂装有无明显破损,补漆颜色与原色是否基本一致。
6.4.9.2.5检视货车货箱车门、栏板和底板有无变形和破损,栏板锁止机构作用是否可靠。
6.4.9.2.6检视驾驶室车窗玻璃是否张贴妨碍驾驶员视野的附加物及镜面反光遮阳膜。
6.4.10 附属设备
6.4.10.1后视镜和下视镜
检视被检车辆的左、右后视镜、内后视镜、下视镜是否完好,有无损毁,能否有效保持其位置。
6.4.10.2风窗刮水器、洗涤器
开启风窗刮水器和洗涤器,检视刮水器、洗涤器能否正常工作,刮水器关闭时刮片是否自动返回初始位置。
6.4.10.3防眩目装置
检视驾驶室内的防眩目装置是否完整有效。
6.4.10.4除雾、除霜装置
检视前风窗玻璃的除雾、除霜装置是否工作正常。
6.4.10.5排气管和消声器
被检车辆驶上地沟,在地沟内检视排气管、消声器是否完好有效、稳固可靠。
6.4.11 安全防护
6.4.11.1安全带
检视客车的所有座椅、货车驾驶人座椅和前排乘员座椅是否配备安全带,配件是否齐全有效,有无破损。
6.4.11.2侧面防护装置
检视N2、N3 类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O3、O4 类挂车两侧以及牵引车与挂车之间两侧装备的侧面防护装置是否完好、稳固、有效。
6.4.11.3后部防护装置
检视除牵引车和长货挂车以外的N2、N3 类货车和O3、O4 类挂车的后下部防护是否完好、稳固、有效。
6.4.11.4保险杠
检视乘用车、车长小于6m 的客车的前、后保险杠、货车的前保险杠有无损毁、是否稳固。
6.4.11.5牵引装置和安全锁止机构
6.4.11.5.1检视汽车列车牵引装置的连接和安全锁止机构是否锁止可靠。
6.4.11.5.2检视集装箱运输车固定集装箱箱体的锁止机构是否工作可靠、有无损坏。
6.4.11.6安全架与隔离装置
检视货车车箱前部安装的安全架、驾驶员和货物同在车厢内的厢式车隔离装置是否完好、稳固。
6.4.11.7灭火器材、警示牌和停车楔
6.4.11.7.1检视是否随车配备灭火器,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安装是否牢靠和便于取用,数量及放置位置是否符合规定。
6.4.11.7.2检视是否随车配备三角警告牌,是否妥善放置。
6.4.11.7.3检视是否随车配备停车楔,数量是否不少于两只,是否妥善放置。
6.4.11.8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安全装置与标志
6.4.11.8.1对运送易燃易爆货物车辆进行如下检查:
a) 是否备有灭火器材,其数量、放置位置及固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排气管是否装在罐体或箱体前端面之前且不高于车辆纵梁上平面的区域。隔热和熄灭火星的装置是否完好。
b) 电路系统是否有切断总电源和隔离电火花的装置,该装置是否安装在驾驶室内。
c) 车辆尾部的导静电拖地带是否完整,有无破损。
6.4.11.8.2检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以及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标志和标识是否齐全、完整、清晰、无污损,安放位置是否符合规定。
6.4.11.8.3检查装运危险货物的罐(槽)式车辆,其罐体是否具备有效的检验合格证明或报告。
6.4.11.8.4检视装运大型气瓶、可移动罐(槽)等的车辆,是否设置有效的紧固装置,有无松动。
6.5动力性
6.5.1设备要求
6.5.1.1应采用符合JT/T 445要求的底盘测功机进行检验。并装双驱动轴车辆的检验采用三轴六滚筒式底盘测功机。
6.5.1.2底盘测功机应能根据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等参数计算功率校正系数,且能根据登录车辆参数和信息,计算测功机的加载力并进行恒力加载。
6.5.1.3底盘测功机的静态力示值误差为±1.0%,恒力控制误差为±20N,车速示值误差为±0.2km/h或±1.0%。
6.5.1.4底盘测功机应能显示功率吸收装置的瞬时加载力和曲线以及瞬时车速和曲线,并能通过外部显示设备提示操作。
6.5.1.5己知底盘测功机台架转动件的基本惯性质量。
6.5.1.6滚筒上母线应保持水平,各滚筒两端点间的高度差应不大于±5mm。
6.5.2检验准备
6.5.2.1底盘测功机电气系统应预热。
6.5.2.2采用反拖电机或车辆驱动滚筒预热台架转动部件,直至底盘测功机滑行时间趋于稳定。
6.5.2.3登录被检车辆的以下参数信息,对于检验机构数据库或车辆行驶证无法提供的参数,应从车辆登记证、产品说明书、发动机铭牌等处查取:
a) 压燃式发动机额定功率(当发动机功率参数仅以最大净功率表征时,额定功率取1.11倍的净功率),单位为千瓦(kW);
b) 点燃式发动机额定扭矩,单位为牛顿米(Nm);额定扭矩转速,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c) 驱动轴空载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5.2.4预热发动机、传动系达到正常工作的温度状况。
6.5.2.5被检车辆空载,轮胎表面干燥、清洁无油污,驱动轴轮胎的花纹深度不小于1.6mm,轮胎花纹内和并装轮胎间无异物嵌入,轮胎气压符合规定。
6.5.2.6关闭空调系统等汽车运行非必须的耗能装置。
6.5.2.7对于并装双驱动轴车辆,应使桥间差速器不起作用。
6.5.2.8两用或双燃料车辆取发动机燃油额定功率(或额定扭矩),油电(或气电)混合动力车辆取发动机燃油(或燃气)额定功率(或额定扭矩),燃气车辆取发动机燃气额定功率(或额定扭矩),纯电动汽车的动力性不做评价。
6.5.3检验方法
按GB/T 18276规定的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检验方法进行。
6.5.4压燃式发动机车辆的动力性检验
6.5.4.1检验步骤
6.5.4.1.1被检车辆驱动轮置于底盘测功机滚筒上,根据车型调整侧移限位和系留装置,在非驱动轮加装停车楔。
6.5.4.1.2底盘测功机设置为恒力控制方式,力、速度等参数示值调零。
6.5.4.1.3底盘测功机不加载的条件下,起动被检车辆,逐步加速,选择直接挡测取全油门的最高稳定车速,并按式(4)计算额定功率车速。当最高稳定车速大于95km/h(对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最高稳定车速大于80km/h)时,应降低一个挡位,并重新测取最高稳定车速。
Ve=0.86×Va…………………………(4)
式中:
Ve———额定功率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Va———全油门所挂挡位的最高稳定车速,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6.5.4.1.4底盘测功机逐步进行恒力加载至(FE±20N)范围内并稳定3s后,开始测取车速,当3s内的车速波动不超过±0.5km/h时,该车速即为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VW ,检测结束。
注:液化燃气车辆按压燃式发动机动力性检测方法。
6.5.4.2计算加载力
6.5.4.2.1检测环境下的功率吸收装置加载力,按式(5)计算:
FE=Fe-Ftc-Fc-Ff-Ft………………(5)
式中:
FE———检测环境下功率吸收装置在滚筒表面上的加载力,单位为牛顿(N);
Fe———Ve 车速点,检测环境下发动机达标功率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驱动力,单位为牛顿(N);
Ftc———底盘测功机内阻,单位为牛顿(N);
Fc———轮胎滚动阻力,单位为牛顿(N);
Ff———Ve 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功率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阻力,单位为牛顿(N);
Ft———车辆传动系允许阻力,单位为牛顿(N)。
6.5.4.2.2按式(6)计算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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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e———发动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η ———功率比值系数,动力性达标检验时,η=0.75;
αd———压燃式发动机功率校正系数,发动机因子fm 取0.3,计算方法见GB/T 18276—2000中附录A。
6.5.4.2.3Ftc按表7取值,或采用反拖法定期测量测功机在80km/h时的内阻。
表7 台架内阻Ftc推荐值
[image: 图片6]
6.5.4.2.4按式(7)计算Fc:
Fc=fc×GR×g …………………………(7)
式中:
fc———台架滚动阻力系数,Ve大于或等于70km/h时,fc取2f;Ve小于70km/h时,fc取1.5f。
f 是汽车在水平硬路面上行驶的滚动阻力系数,子午线轮胎取0.006,斜交轮胎取0.010;
GR———驱动轴空载质量,单位为千克(kg);
g ———重力加速度,g=9.81m/s2。
6.5.4.2.5按式(8)计算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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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p———Ve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功率系数。当发动机铭牌(或说明书)功率参数以额定功率表征时,fp 取0.1;以车辆铭牌最大净功率表征时,fp 取0。
6.5.4.2.6按式(9)计算Ft:
Ft=0.18×(Fe-Ff) ……………………(9)
6.5.4.3存储数据
存储以下被检车辆相关参数及中间数据:
η、Pe、Ve、VW、Fe、FE、Ftc、Fc、Ff、Ft、αd以及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
6.5.5点燃式发动机车辆的动力性检验
6.5.5.1检验步骤
6.5.5.1.1被检车辆驱动轮置于底盘测功机滚筒上,根据车型调整侧移限位和系留装置,在非驱动轮加装停车楔。
6.5.5.1.2底盘测功机设置为恒力控制方式,力、速度等参数示值调零。
6.5.5.1.3底盘测功机不加载的条件下,起动被检车辆,逐步加速,选择变速箱第3挡位,采用加速踏板控制车速,当外接转速表(外接转速表无法稳定测取转速时,可观察发动机转速表)的转速稳定指向发动机额定扭矩转速nm时,测取当前驱动轮轮边线速度,记作额定扭矩车速Vm。当额定扭矩车速Vm大于80km/h时,应降低1个挡位,重新测取额定扭矩车速Vm。
注:当额定扭矩转速为nm1~nm2时,nm取其均值。当nm大于4000r/min时,按nm=4000r/min测取Vm。
6.5.5.1.4踩下加速踏板使车速超过Vm,底盘测功机逐步进行恒力加载至(FM±20N)范围内并稳定3s后,开始测取车速,当3s内的车速波动不超过±0.5km/h时,该车速即为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VW,检测结束。
注:压缩燃气车辆按点燃式发动机动力性检测方法。
6.5.5.2计算加载力
6.5.5.2.1检测环境下的功率吸收装置加载力,按式(10)计算:
FM=Fm-Ftc-Fc-Ff-Ft…………………(10)
式中:
FM———检测环境下功率吸收装置在滚筒表面上的加载力,单位为牛顿(N);
Fm———Vm车速点,检测环境下发动机达标扭矩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驱动力,单位为牛顿(N);
Ff———Vm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扭矩换算在驱动轮上的阻力,单位为牛顿(N)。
6.5.5.2.2按式(11)计算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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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m———发动机额定扭矩,单位为牛米(Nm);
αa———点燃式发动机功率校正系数,计算方法见GB/T 18276—2000中附录A。
6.5.5.2.3Ftc按表7取值,或采用反拖法定期测量测功机在50km/h时的内阻。
6.5.5.2.4按式(7)计算Fc。其中,Vm大于或等于70km/h时,fc取2f;Vm小于70km/h时,fc取1.5f。f取值:子午线轮胎取0.006,斜交轮胎取0.010。
6.5.5.2.5按式(12)计算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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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m———Vm车速点,发动机附件消耗扭矩系数,fm取0.06。
6.5.5.2.6按式(13)计算Ft:
Ft=0.18×(Fm-Ff) …………………………(13)
6.5.5.3存储数据
存储以下被检车辆相关参数及中间数据:
η、Mm、Vm、VW、nm、Fm、FM、Ftc、Fc、Ff、Ft、αa以及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力。
6.6燃料经济性
以汽油或者柴油为单一燃料,总质量大于3500kg 的在用道路运输车辆,其燃料消耗量按GB/T 18566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6.7制动性
6.7.1台架检验
6.7.1.1设备要求
6.7.1.1.1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或平板式制动检验台检验,制动力的单位为10牛顿(daN)。
6.7.1.1.2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单边滚筒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按式(1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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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d———单边滚筒驱动电机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
me———制动台额定承载轴质量,单位为千克(kg);
g ———重力加速度,取9.81m/s2;
V ———滚筒线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b) 用于检验多轴及并装轴车辆的制动台应符合:当滚筒直径为245mm,中心距为460mm,主、
副滚筒高差为30mm 时,副滚筒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的高度差为40+5
0mm;当滚筒中心距增
大或减小10mm,副滚筒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的高度差相应增大或减小2mm;当主、副滚筒
高差减小10mm,副滚筒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的高度差相应增大4mm。
c) 各滚筒上母线应保持水平,同轴滚筒上母线两端点间的高度差不大于±3mm(每滚筒两个测
量端点)。
d) 多轴及并装轴车辆的轮(轴)质量应分别采用独立式轮重仪和复合式釉重仪测取,轮(轴)重仪的示值为质量,单位为千克(kg)。
注1:两轴车辆指非并装轴的两轴单车,包括全挂车,以下同。
注2:多轴及并装轴车辆指三轴及三轴以上的单车、汽车列车和并装轴挂车,以下同。
e) 采集左、右车轮的制动全过程数据时,采样周期为10ms。在非停机保护状态下,采样时间不少于3s。
f) 左、右滚筒的停机保护应能保证测取到被检车轮最大制动力。由第三滚筒控制时,轮胎线速度相对于滚筒设计线速度降低25%~35%应停机保护。
g) 滚筒表面附着系数不低于0.75,台架前、后地面应做提高附着系数的处理。
h) 左、右滚筒的驱动电机应分时启动,时间间隔不小于1s。
i) 对于全时四驱的车辆,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可在台架前、后加装自由滚筒。滚筒应经过提高表面附着系数处理,宜具有自动锁止和释放功能以适用于非全时四驱车辆的检测。
6.7.1.1.3采用平板式制动检验台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单车应采用至少是4个制动平板的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
b) 汽车列车应采用适用于多轴车辆的汽车列车制动性能检验台检验;
c) 每一制动平板的制动力及轮质量的采样周期不大于5ms;
d) 平板式制动检验台应能称取被检车辆各车轮质量,示值单位为千克(kg);
e) 制动干板测试表面附着系数不低于0.75;
f) 制动平板应保持水平,各制动平板间的高度差应不超过5mm。
6.7.1.1.4检测控制系统应具有数据及曲线的存储、屏显及打印功能。
6.7.1.1.5配备制动踏板开关。
6.7.1.2检验准备
6.7.1.2.1空载检验时,气压表指示气压不大于600kPa,液压制动踏板力:乘用车不大于400N,其他机动车不大于450N;满载检验时,气压表指示气压不大于额定工作气压,液压制动踏板力:乘用车不大于500N,其他机动车不大于700N。
6.7.1.2.2驻车制动检验时的允许操纵力,手操纵时,乘用车不大于400N,客车、货车不大于600N;脚操纵时,乘用车不大于500N,客车、货车不大于700N。
6.7.1.2.3被检车辆轮胎表面干燥、清洁无油污,胎冠花纹中及并装轮胎间无异物嵌入,驱动轴轮胎的花纹深度不小于1.6mm,气压符合规定。
6.7.1.2.4对于气压制动的车辆,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储气筒应有足够的压力,并能保证制动性能检测完毕时,气压不低于起步气压。
6.7.1.2.5检测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和制动协调时间,应安装制动踏板开关。
6.7.1.2.6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时,可在非测试车轮后垫三角垫块防止车轮后移。
6.7.1.2.7并装双驱动轴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时,应使桥间差速器起作用。
6.7.1.2.8检验台架旋转部件及电气系统应预热。
6.7.1.3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方法
6.7.1.3.1测取被检车辆各轴的静态轮质量。
6.7.1.3.2将被测车轮置于制动台两滚筒之间,变速器为空挡。此时,对于多轴及并装轴车辆还应采用复合式轴重仪测取被检轴的静态轴质量。
6.7.1.3.3分别起动制动台左、右滚筒的驱动电机,3s后按提示将制动踏板缓踩到底(液压制动车辆应保持规定的制动踏板力),测取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以及制动全过程的数据;对驻车制动轴实施驻车制动,测取驻车最大制动力。
6.7.1.3.4依次检测各轴
6.7.1.3.5按以下规定的方法计算静态轮荷及静态轴荷、整车制动率、轴制动率、制动不平衡率和驻车制动率:
a) 静态轮荷及静态轴荷的计算:计算静态轮荷时,将轮质量换算为轮荷。计算静态轴荷时,为同轴左、右轮的静态轮荷之和;复合式轴重仪的静态轴荷为其测取的静态轴质量换算的轴荷;静态轴(轮)荷的单位为10牛(dan),换算轴(轮)荷时的重力加速度取9.81m/s2。
b) 整车制动率的计算:测取的所有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与整车重量(各轴静态轴荷之和,以下同)的百分比。当牵引车与半挂车相连时,牵引车整车制动率为牵引状态下,牵引车所有车轮的最大制动力之和与牵引车整车重量的百分比,半挂车整车制动率为牵引状态下,挂车所有车轮的最大制动力之和与半挂车整车重量的百分比。
c) 轴制动率的计算:在制动全过程中,测取左、右车轮的最大制动力,并计算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与该轴静态轴荷的百分比。
d) 制动不平衡率的计算:以同轴左、右任一车轮产生抱死滑移时为取值终点,如左、右轮无法达到抱死滑移,则以较后出现车轮最大制动力时刻作为取值终点。在取值终点前的制动全过程中,计算同时刻左、右车轮制动力差的最大值与该轴左、右车轮最大制动力中较大者的百分比。除前轴外,当轴制动率小于60%时,用该值除以该轴静态轴荷的百分比。
e) 驻车制动率的计算:测取的各驻车轴最大驻车制动力之和与整车重量的百分比。
注1:对于多轴及并装轴车辆,计算轴制动率和制动不平衡率时,静态轴荷按复合式轴重仪测取的轴荷计算,其他车辆按独立式轮重仪测取的静态轴荷计算。
注2:计算整车制动率、驻车制动率时,整车重量按独立式轮重仪测取的空载静态轮荷计算。
6.7.1.4平板制动检验台检验方法
6.7.1.4.1被检车辆以5km/h~10km/h的速度滑行,置变速器于空挡后(对自动变速器车辆可位于“D”挡),正直平稳驶上平板。
6.7.1.4.2当所有车轮均驶上制动平板时,急踩制动使车辆停止,测取各车轮的最大轮制动力、制动全过程的数据及动、静态轮荷:重新起动车辆,当驻车制动轴驶上制动平板时实施驻车制动,测取各驻车轴制动力。
注:车辆停止时,如被测车轮离开制动平板,制动检测无效,应重新检测。
6.7.1.4.3按以下规定的方法计算静(动)态轮荷及静(动)态轴荷、整车制动率、轴制动率、制动不平衡率、驻车制动率以及汽车列车制动的序、制动协调时间和制动力分配:
a) 静(动)态轮荷及静(动)态轴荷的计算:静态轮荷及静态轴荷的计算同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的计算方法。动态轮荷取同轴左、右轮制动力最大时刻分别对应的轮荷,动态轴荷为同轴左、右轮动态轮荷之和。
b) 整车制动率的计算:测取的各车轮最大制动力之和与静态整车重量的百分比。当牵引车与半
挂车相连时,牵引车整车制动率、半挂车整车制动率的计算同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的计算方法。
c) 轴制动率、制动不平衡率和驻车制动率的计算:同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的计算方法。计算轴制动率时,乘用车轴荷取动态轴荷,其他车辆的轴荷取静态轴荷。
d) 汽车列车制动时序的计算:以制动踏板开关的触发时刻为起始时标,计算汽车列车各轴制动力分别达到静态轴荷的5%的时间及时间差。
e) 汽车列车制动协调时间的计算:以制动踏板开关的触发时刻作为起始时刻Tb,以制动全过程中,各轴所有车轮同时刻的制动力之和达到整车制动率规定值的75%时刻为终止时刻Te,Te-Tb 的时间差即为制动协调时间。当整车制动率不能达到规定值时,制动协调时间不做计算和评价。
f) 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的计算方法如下:
1) 计算汽车列车整车制动率、牵引车整车制动率和挂车整车制动率;
2) 分别计算牵引车整车制动率、挂车整车制动率与汽车列车整车制动率的百分比。
6.7.2路试检验
6.7.2.1设施及设备要求
6.7.2.1.1行车制动
路试检验行车制动的设施及设备要求如下:
a) 平坦、坚实、干燥、无松散物质且轮胎与地面间的附着系数不小于0.7的水泥或沥青路面,长度不小于100m;
b) 试验通道应设置标线,标线的宽度:乘用车、总质量不大于3500kg的车辆为2.5m,汽车列车及其他车辆为3m;
c) 采用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非接触式速度计或五轮仪检验。
6.7.2.1.2驻车制动
坡道坡度为20%和15%,轮胎与路面间的附着系数不小于0.7的水泥或沥青路面。在不具备试验坡道的情况下,可使用驻车制动检测设备检验驻车制动性能。
6.7.2.2检验方法
6.7.2.2.1行车制动
被检车辆沿试验通道中线空挡滑行,以5.2.3.4规定的初速度(速度允许偏差为规定值±2km/h),在试验通道内实施紧急制动。待车辆停止后,读取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非接触式速度计或五轮仪测取的数据,制动过程中车辆的任何部位(不计入车宽的部位除外)不超出规定宽度试验通道的边缘线。
6.7.2.2.2驻车制动
被检车辆在坡度为20%(对总质量为整备质量的1.2倍以下的车辆为15%)的路试坡道上的上行和下行两个方向分别实施驻车制动,时间不应少于5min。
6.8排放性
6.8.1设备要求
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采用排气分析仪检验;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采用不透光烟度计检验,对于2001年10月1日前生产的在用车辆,采用滤纸式烟度计检验。
6.8.2检验方法
6.8.2.1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按GB 18285规定的双怠速法或简易工况法检验。
注:当被检车辆不适合外接发动机转速表时,可根据车载转速表指示值控制发动机转速。
6.8.2.2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按GB 3847规定的自由加速不透光烟度法或加载减速法检验。
6.9转向操纵性
6.9.1转向轮横向侧滑量
6.9.1.1设备要求
6.9.1.1.1采用适用于单、双转向桥的双板联动侧滑检验台检验,侧滑检验台应具有轮胎侧向力释放功能。
6.9.1.1.2滑板应保持水平,两滑板各点间的高度差应不超过5mm。
6.9.1.2检验准备
6.9.1.2.1被检车辆轮胎表面干燥、清洁无油污,胎冠花纹中及并装轮胎间无异物嵌入,气压符合规定。
6.9.1.2.2打开侧滑检验台滑板的锁止机构。
6.9.1.2.3仪表显示零位,必要时人工操作清零。
6.9.1.2.4侧滑检验台电气系统应预热。
6.9.1.3检验方法
被检车辆居中直线行驶,以不高于5km/h的车速平稳通过侧滑检验台滑板(不应转动方向盘和实施制动),测取转向轮横向侧滑量的最大示值。
6.9.2转向盘自由转动量
人工定性检查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如自由转动量与规定限值接近而无法判定时,应按以下规定的方法进行定量检测:
a) 被检车辆置于平坦、干燥、清洁的硬质地(路)面,转向轮保持回正位置,发动机熄火;
b) 将转向力-角测量仪安装在被检车辆的转向盘上;c) 转向力-角测量仪设为峰值保持并清零,转动转向力-角测量仪的操纵盘至一侧有阻力止(转向轮转动临界点),读取角度值,记作A1,再转至另一侧有阻力止,读取角度值,记作A2,A1 与A2间的自由角度即为转向盘最大自由转动量。
6.10悬架特性
6.10.1设备要求
采用悬架检测台检验。
6.10.2检验准备
6.10.2.1轮胎气压符合规定。
6.10.2.2检验悬架特性时,驾驶员应离车。
6.10.2.3悬架检测台电气系统应预热。
6.10.3检验方法
6.10.3.1将被检车辆各轴车轮依次驶上悬架装置检测台,并使轮胎位于检测台面的中央位置,测量左、右轮的静态轮荷。
6.10.3.2分别起动悬架检测台的左、右电机,使汽车悬架产生振动,增加振动频率并超过振动的共振频率。
6.10.3.3当振动频率超过共振点后,将电机关断,振动频率衰减并通过共振点。
6.10.3.4记录衰减振动曲线,测量共振时的最小动态轮荷,计算并读取最小动态轮荷与静态轮荷的百分比以及同轴左、右轮百分比的差值。
注:衰减振动曲线的纵坐标为动态轮荷,横坐标为时间。
6.11前照灯远光发光强度和光束照射位置
6.11.1设备要求
6.11.1.1采用具有发光强度及远、近光光束照射位置检测功能的前照灯检验仪检验。
6.11.1.2采用自动式前照灯检测仪时,导轨运行平面的水平度应不超过2mm/m。
6.11.2检验准备
6.11.2.1被检车辆所有轮胎的气压符合规定。
6.11.2.2前照灯检验仪受光面和被检车辆前照灯镜面应清洁。
6.11.2.3前照灯检验仪应预热。
6.11.3检验方法
6.11.3.1被检车辆沿引导线居中行驶,并在规定的检测位置停止,车辆的纵向轴线应与引导线平行。如不平行,车辆应重新停放或采用车辆摆正装置进行拨正。
6.11.3.2车辆电源处于充电状态,变速器置于空挡,开启前照灯远光灯。
6.11.3.3前照灯检测仪自动搜寻被检前照灯,并测量其远光发光强度。对于远光光束可单独调整的前照灯还应测量远光光束照射位置偏移。
6.11.3.4被检前照灯转换为近光光束,自动式前照灯检测仪自动测量其近光光束明暗截止线拐点的照射位置偏移值。
6.11.3.5按6.11.3.3、6.11.3.4完成车辆所有前照灯的检测。注1:采用光轴对正或基准中心对正的自动式前照灯检测仪可只检测左、右两只对称的前照灯主灯,如四灯全检时,应将与被检灯相邻的灯遮蔽。
注2:手动式前照灯检测仪可参照上述方法。
6.12车速表示值误差
6.12.1设备要求
6.12.1.1采用滚筒式车速表检验台检验。对于无法台架检验车速表指示误差的车辆,如全时四驱、实时四驱、带防滑控制功能、车速传感器未装在驱动轮的车辆,检查车速表速度指示功能是否正常,必要时,可采用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非接触式速度计或五轮仪,通过路试的方法检验。
6.12.1.2滚筒上母线应保持水平,各滚筒两端点间的高度差应不超过5mm。
6.12.2检验准备
6.12.2.1并装轮胎间无异物嵌入,气压符合规定。
6.12.2.2前轮驱动车辆应在非驱动轮前部加止动楔块,并使用驻车制动。
6.12.2.3仪表显示零位,必要时人工操作清零。
6.12.2.4车速表检验台电气系统应预热。
6.12.3检验方法
6.12.3.1将被检车辆驱动轮置于车速表检验台滚筒上。
6.12.3.2降下举升器,起动被检车辆,当车速表稳定指示40km/h时,测取实际车速。
6.12.3.3对于无法台架检验车速表指示误差的车辆,可采用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或同类仪器设备。
采用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时,按以下方法检验车速表示值误差,采用同类仪器设备检验时,按其说明书进行操作:
a) 在被检车辆上安装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
b) 起动被检车辆,将车速稳定在40km/h并踩下制动踏板;
c) 将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计算打印的制动初速度作为车速表40km/h对应的实际车速,计算两者差值。
6.13车轮阻滞率
6.13.1设备要求
6.13.1.1采用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检验,其空载动态零值误差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8 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空载动态零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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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2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的安装要求及被检车辆轮(轴)质量的测取要求应符合6.7.1.1.2的相关规定。
6.13.2检验准备
制动台滚筒空载运转,使轴承、减速箱等旋转部件及润滑油充分预热。
6.13.3检验方法
6.13.3.1测取被检车辆各轴的静态轮质量,并按6.7.1.3.5a)的规定换算为静态轴荷。对于多轴及并装轴车辆应采用复合式轴重仪测取被检轴的静态轴质量。
6.13.3.2将被测轴的车轮置于制动台滚筒上,变速器为空挡,数据采集系统清零。
6.13.3.3起动制动台左、右滚筒的驱动电机,2s后开始采样并保持至少5s的采样时间,测取采样过程中各车轮阻滞力的平均值。
6.13.3.4按6.13.3.2、6.13.3.3依次检验各轴车轮的阻滞力。
6.13.3.5计算各车轮阻滞力的平均值与静态轴荷的百分比。
注1:基于滚筒反力式制动检验台的副滚筒上母线与地面水平面存在高度差,对于多轴及并装轴车辆,计算车轮阻滞率时,静态轴荷按复合式轴重仪测取的静态轴荷计算。
注2:车轮阻滞率的检验与6.7.1.3同步进行,先检验同轴车轮阻滞率,再检验该轴的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相同的检验步骤可合并操作。
6.14喇叭
6.14.1设备要求
采用声级计检验喇叭声压级。
6.14.2检验方法
6.14.2.1将声级计置于被检车辆前2m 处,传声器距地高1.2m,并指向被检车辆驾驶员位置。
6.14.2.2调整声级计到A 级计权和快挡位置。
6.14.2.3按响喇叭并保持发声3s以上,测取声压级。
7在用道路运输车辆检验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7.1检验项目设置
在用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分为“人工检验”和“性能检验”。人工检验项目(见附录A)中,标记“★”的项目为关键项,标记“■”的项目为一般项。性能检验项目(见附录B)中,“车速表示值误差”、“前照灯光束垂直偏移”为“一般项”,“前照灯光束水平偏移”不参与评价,其他项目为“关键项”。
7.2检验结果判定
人工检验项目及性能检验项目中,“关键项”的检验结果为合格且“一般项”的不合格项数不超过6项时,检验结果判定为合格。当有任一“关键项”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或“一般项”的不合格项数多于6项时,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
7.3检验结果处理
7.3.1检验结果为合格但存在一般项不合格时,委托人应在“检验报告单”上签字确认并及时调修。
7.3.2检验结果为不合格时,委托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调修并进行复检。具备条件时,对于能立即排除的故障和缺陷可在场调修。
7.3.3对以下不合格项进行复检时,应进行关联检验:
a) 对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车辆,动力性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动力性、燃料经济性和排放性;燃料经济性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燃料经济性和动力性;排放性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排放性和动力性;
b) 轴制动率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轴制动率、制动不平衡率和同轴车轮阻滞率,并重新计算整车制动率;
c) 驻车制动率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驻车制动率;
d) 同轴车轮阻滞率不合格时,调修后复检该轴的车轮阻滞率、轴制动率、制动不平衡率,并重新计算整车制动率。
8标准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8.1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7个月对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实施:
———4.2.1关于M2、M3 类客车、N2 和不超过四轴的N3 类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O3 和O4类挂车以及乘用车安装防抱制动装置的要求;
———4.2.2关于车长大于9m 的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其前轮应装有盘式制动器的要求;
———4.2.3关于车长大于9m 的客车、N3 类货车(含危险货物运输车)应装有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的要求;
———4.2.4关于M2、M3 类客车、N2 和N3 类货车、乘用车以及危险货物运输车,其所有的行车制动器应装有制动间隙自动调整装置的要求;
———4.3.1关于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速度的要求;
———4.3.3关于电涡流缓速器的安装部位上方应装有隔热板或具阻燃性隔热材料的要求;
———4.4.1关于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动力性要求;
———4.4.3.1.2和4.4.3.2.2关于O3、O4 类挂车行车系冷态、热态制动效能的要求。
8.2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13个月对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实施:
———4.2.4关于O3 和O4 类半挂车配备制动间隙自动调整装置的要求;
———4.2.8关于三轴及三轴以上的货车应具有超速报警功能的要求。
8.3以下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对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实施:
———4.4.3.3.2和4.4.3.3.3关于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和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的要求。
8.4以下要求对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25个月后生产的在用车辆实施:
———5.2.3.3.2、5.2.3.3.3关于汽车列车制动时序和汽车列车制动力分配的要求,对在用汽车列车实施。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道路运输车辆人工检验记录单
A.1道路运输车辆人工检验记录单内容要求见表A.1。
A.2表A.1的内容是强制性的,但其格式可自行调整。建议记录单印制时,将其所有内容用宽行纸排成一页。
A.3对于汽车列车,应填写牵引车号牌号码和挂车的挂车号牌。
A.4表A.1的“属性”栏中,标记“★”的项目为关键项,标记“■”的项目一般项;“判定”栏中,“○”为合格,“×”为不合格,不适用项填“/”。
A.5不合格项汇总栏中,填写不合格项编号并用“、”分隔,无不合格项填写“无”。挂车不合格项编号前加“G”。
A.6轮胎花纹深度数据栏,其记录的车轮所在位置按两位编码“□□”表示,“□□”后用“:”与记录数据分隔。编码的第一位代表所在轴(线轴车辆按线计),依次从1轴(或线)开始用A、B、C、D……表示,第二位代表车轮在所在轴(或线)的位置,从左到右依次按1、2、3……表示。
A.7在人工检验过程中,可同步记录、查阅和测量表B.1中被检车辆的相关信息及数据,并在计算机系统进行登录。
A.8本记录单作为附录C的附件。
表A.1道路运输车辆人工检验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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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记录单
B.1检验记录单的格式
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记录单的格式式样见表B.1。
B.2检验记录单打印要求
B.2.1车辆信息
对于汽车列车,“车辆型号”、“VTN号”、“车身颜色”、“车辆出厂日期”、“注册登记日期”等打印主车信息。
B.2.2检验类别
打印相应类别,如“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竣工质量检验”、“汽车大修竣工质量检验”等。
B.2.3业务类型
打印车辆业务属性: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打印“申请”,在用道路运输车辆打印“在用”。
B.2.4检测线别
检验机构只有单线时可不打印,有两条及以上时,按大写英文字母顺序从“A”开始将检测线依序编号,并打印编号。
B.2.5检验日期
打印车辆检验下线时间,格式为:“YYYY-MM-DDhh:mm:ss”;
B.2.6转向轴悬架形式
打印“独立”或“非独立”字样。
B.2.7并装轴形式
无并装轴时,打印“无”。牵引车采用并装轴时,打印“牵”+“并装轴轴数”,挂车采用并装轴时,打印“挂”+“并装轴轴数”,客车后桥采用并装轴时,打印“客”+“并装轴轴数”,货车单车采用并装轴时,打印“货”+“并装轴轴数”。
B.2.8驻车轴
打印驻车作用在车辆第几轴,用数字表示,作用在多轴时,各驻车轴数用“,”分开。
B.2.9前照灯制式
按灯制数选择打印“二”、“四”字样。
B.2.10前照灯远光光束能否单独调整
选择打印“能”或“否”。
B.2.11燃料经济性检验相关参数
驱动轮轮胎规格型号、总质量、车高、前轮距、客车车长、客车类型等级、货车车身型式、驱动轴数、驱动轴空载质量、牵引车满载总质量等燃料经济性检验相关参数,依据GB/T 18566规定的方法检测(查)、分类并打印。
B.2.12行驶里程
读取汽车里程表数值输入微机并打印,单位为千米(km)。
B.2.13动力性
B.2.13.1达标功率
打印额定功率(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或额定扭矩功率(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的0.75倍,单位kW,小数点后保留1位,技术等级评定或其他动力性委托检验根据需要取相应系数。
B.2.13.2额定车速
打印额定功率车速(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或额定扭矩车速(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单位km/h,小数点后保留1位。
B.2.13.3加载力
打印检测环境下底盘测功机在滚筒表面上的加载力,保留整数位,单位N。
B.2.13.4稳定车速
打印驱动轮轮边稳定车速,小数点后保留1位,单位km/h。
B.2.14 水平称重轮荷、复合台称重轴荷和动态轮荷在制动台架检验“原始数据”栏中,“水平称重轮荷”打印采用独立式轮重仪测取的静态轮荷,“复合台称重轴荷”打印采用复合式轴重仪测取的静态轴荷,“动态轮荷”打印采用平板制动台检测时测取的动态轮荷。计算得出的轮(轴)荷,保留整数位,单位daN。
B.2.15水平称重
在制动台架检验“整车”栏中,单车的“水平称重”打印采用独立式轮重仪测取的静态轴荷总和,汽车列车的“水平称重”打印采用独立式轮重仪测取的静态轴荷总和。
B.2.16列车制动时序
时间:打印以制动踏板开关的触发时刻到相应轴制动力达到5%静态轴荷的时间,小数点后保留3位,单位s。
时序:按削动踏板开关的触发时刻到各轴制动力达到5%静态轴荷的时间,由快到慢排序,打印1、2、3等数字。
B.2.17车速表
对于无法上线检验车速表的车辆,若相关管理部门或委托检验部门有要求,可采用路试检验车速表,此时路试检验值可填写到报告单中的“车速表”数据栏,但应在数据前加注“路”字,以便与台试数据区分。
B.2.18侧滑
侧滑检测时,对前轴采用独立悬架的汽车,侧滑量只打印测试结果数据,项目判定栏不打印。侧滑板向外移动时,打印数据前加“+”,侧滑板向内移动时,打印数据前加“-”。
B.2.19路试制动性能
B.2.19.1采用五轮仪、非接触式速度计等检测时,打印制动距离(m),制动稳定性(打印“稳定”或“不稳定”);
B.2.19.2采用便携式制动性能检测仪等检测时,打印MFDD(m/s2),汽车列车协调时间(s),制动稳定性。
B.2.19.3路试驻车制动性能时,不少于5min坡道驻车情况打印“溜坡”或“不溜坡”。
B.2.20不合格项汇总
打印表B.1中的“不合格项”,“不合格项”之间用“、”分离,无不合格项时打印“无”。挂车不合格项前加“G”。
B.2.21检验工位照片
打印制动检验、灯光检验、动力性检验工位,受检车辆左前方45°的实时检验照片,受检车辆的号牌号码应清晰可见。
B.2.22判定
表A.1的“判定”栏中,“○”为合格,“×”为不合格,“—”为未检、“#”为单项指标不合格、“/”为不适用项。对于技术等级评定,视同合格项目标记为“√”,视同或评定为一级的项目标记为“1级”,评定为二级的项目标记为“2级”。
B.2.23其他有关说明
B.2.23.1本记录单所列项目依据GB 1856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其中制动性检验时车辆通常为空载状态,如果采用满载或加载方法检测,应在检测结论中另加说明。
B.2.23.2本记录单应加盖检测专用章。数据涂改、局部复印和整件复印未重新盖章均为无效。
B.2.23.3本记录单一式两份:检验机构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各执一份。
B.2.23.4本记录单规定的内容是强制性的,但其格式可自行调整。建议报告单印制时,将其所有内容用宽行纸排成一页。
B.2.23.5本记录单作为附录C的附件。
表B.1道路运输车辆性能检验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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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单
C.1检验报告的格式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的格式式样和数据填写要求见表C.1。
C.2检验报告打印要求
C.2.1纸张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统一采用A4纸张打印。
C.2.2检验报告编号
编排规则;“地区代码(6位)”+“检验机构代码(3位)”+年月日(YYYYMMDD)+“检验序号(4位)”。其中,“检验序号”按当日检车数量的次序打印。
C.2.3挂车基本信息
如检验不含挂车,则该栏内所有项目打印“—”。
C.2.4检验类别
打印相应类别,如“技术等级评定”、“二级维护竣工质量检验”、“汽车大修竣工质量检验”等。
C.2.5业务类型
打印受检车辆的属性:申请从事道路运输车辆打印“申请”,在用道路运输车辆打印“在用”。
C.2.6检验日期
打印车辆检验下线时间,格式为:“YYYY-MM-DDhh:mm:ss”。
C.2.7人工检验结果
“人工检验结果”栏打印实际开展的人工检验项目。“检验类别”为“技术等级评定”时,对于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需打印“核查评定”项;“判定”栏打印总检验结果。当检验合格时,在“评定”栏打印“合格”,在对应“不符合项目”栏打印“无”,当检验不合格时,在“评定”栏打印“不合格”,并在“不符合项目”栏中填写不合项目名称,例如:制动管路、传动件异响等,多个项目之间用“、”分隔。对于挂车不合格的人工检验项目,打印“(挂)”加不合格项目名称。
C.2.8性能检验结果
“性能检验结果”栏只打印实际开展的检验项目及其检验数据,“序号”从“1”开始计数,由计算机软件自动生成并排序;“标准限值”栏打印本标准规定的项目及参数限值,“判定”栏打印对应项的评价结果,即“合格”或“不合格”;“检验类别”为“技术等级评定”时,对于视同合格项和视同一级项,在相应“检验数据”栏中打印“一”,“判定”栏打印“合格”或“一级”。
C.2.9备注
“备注”栏打印:车辆调修建议、解释说明或温馨提示等信息,对于合格车辆此栏目可以为空。
由于前照灯远光光束中心离地高度低于近光光束明暗截止线转角或中点的离地高度导致远光光束垂直偏移不合格时,应在备注栏标注“远光光束低于近光光束”。
C.2.10检验结论
“检验结论”栏打印:整车检验结论,如“合格”、“不合格”、“一级”或“二级”,“授权签字人”签字确认,标注签发日期,并加盖检验机构检测专用章。
C.2.11其他有关说明
C.2.11.1本报告需加盖检测专用章。数据涂改、局部复印和整件复印未重新盖章均为无效。
C.2.11.2本报告一式三份:委托人、检验机构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各执一份,其中委托人和检验机构应是书面检测报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也可采用电子检验报告。
C.2.11.3对本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报告签发之日起十日内向检验机构提出,逾期视为已经确认。对检测服务质量不满意的,可向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
表C.1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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